遺          囑
本人ＯＯＯ(身分證字號ＯＯＯＯＯ)，民國Ｏ年Ｏ月Ｏ日生，來臺未婚、無子嗣，百年所有財產扣除殯葬費用後，全部捐給（欲捐贈之機構）辦理資助貧童就學（或遺贈義子ＯＯＯ、身分證字號ＯＯＯ）。

有關善後殯葬全權委由（某人或某機構）按禮俗辦理，骨灰安葬於ＯＯＯ軍人忠靈祠（或ＯＯ墓園）。
本遺囑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由公證人、見證人、遺囑人同行簽名，依公證法及民法之規定，予以公證。
 
立遺囑人：ＯＯＯ
身分證字號：ＯＯＯＯＯＯ 
見證人：ＯＯＯ
身分證字號：ＯＯＯＯＯＯ
見證人：ＯＯＯ
身分證字號：ＯＯＯＯＯＯ
 
公證人：ＯＯＯ
 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Ｏ　年　Ｏ　月　Ｏ  日
